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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4 屆第 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94 年 4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正 

地點：本府 12 樓市長簡報室 

主席：馬主任委員英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鄭至珍            

出列席：如簽到表 

壹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案 1：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組織運作介紹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報告案 2：本會第 3 屆第 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：如會議資料 

主席裁示：會議紀錄確定。 

報告案 3：本會歷次委員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如會議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編號 030401 有關「修正臺北市低收入戶調查辦法」

乙案：同意除管。 

二、 編號 030601 請增加本市身心障礙者資料庫項目，據

以辦理各項服務方案：請社會局儘速完成資料分析。 

三、 編號 030602 有關設立「臺北市身心障礙者重建中心」

乙案：場地部分社會局已納入廣慈開發案規劃，啟明

分館部分則請教育局評估完成後再向大會報告。 

四、 編號 030603 建議由原民會及勞工局邀集專家學者成

立「臺北市原住民就業服務工作小組」，針對現有臺

北市原住民就業服務體系進行整合，進而發展並規劃

適合原住民的就業服務方案及政策：同意除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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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 4：臺北市社會福利業務簡報：如會議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  

一、 准予備查。 

二、 請社會局就各福利人口成長趨勢與相關配套福利政

策、預算，及家暴案件性別分析等數據，於下次會

議提供予委員參考。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局 

案由：為「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95 年度概算徵詢委員意

見」乙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決議：由於 95 年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概算刻正編列中，尚無法

於會場上提報討論，仍請各委員參考該基金歷年執行狀況

提出書面意見予社會局彙整後，於各法定委員會召開會議

討論。 

提案 2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 

案由：請提高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

人、福利機構、團體代表人數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決議：臺北市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代表仍維持 6 席，由民間社

會福利團體及專家學者各 3 位代表組成，專家學者代表包

含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，請社會局就前述說明納入

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設置要點，以期周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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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臨時提案： 

提案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朱委員偉仁 

案由：請勞工局進行勞工安全報告，並於社會福利委員會之下成

立勞工安全工作小組。 

決議：由於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組織未設置工作小組，為達充

分溝通之目的，請勞工局於會後向朱委員說明現有勞工安

全服務內容。 

提案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朱委員偉仁 

案由：請衛生局將長期照護規劃推動小組現況進行報告，並針對

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歷屆重要福利政策第 7 項—整合衛
生局、社會局老人長期照護工作，提出工作規劃及既有成

果報告乙案。 

決議：本議題送交長期照護規劃推動小組會議討論，另請衛生局

於 1週內將長期照護規劃及期程提供予朱委員偉仁及楊委

員培珊參考，並邀請 2位委員與會討論。 

提案 3      提案人：陳委員節如、吳委員玉琴、李委員美玲、

王委員晴紋、林委員月琴 

案由：建請將報告案 1 列為討論提案，並修正臺北市社會福利委

員會設置要點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屆

滿，於續任 1屆後，是否得再連任乙節，於函送會議紀錄

時，請委員書面投票（如附件），以充分了解各委員之意

見。 

二、 由於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之任務係研議、協調跨局處、

跨專業之社會福利政策，屬諮詢性質，與工作小組性質有

所不同；惟為充分發揮研商功能，各法定委員會設立工作

小組，原則上每 2 個月召開 1次會議。 

三、 請社會局於 1個月內完成社福委員會任期意見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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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6 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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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任期意見調查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○○ 

依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規定：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代

表及專家學者每屆任期 2年，得續任 1屆，但續任之委員人數不得超過該

類委員總額之半數。因與會委員建議：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不受續任 1

屆之限制，茲彙整各委員意見如下： 

一、 主張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僅得續任 1次者，其理由為： 

（一） 實務上一般諮詢型委員會委員任期，多採連任 1次、改選過半之

原則辦理。 

（二） 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屬諮詢性質，為廣徵各方意見，獲致代表

性結論，宜增加委員輪替頻率。 

（三） 增加新進委員學習之機會，歷屆委員經驗得以傳承。 

二、 主張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不受續任 1次限制者，其理由為： 

（一） 有利政策執行連貫性。 

（二） 解決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委員因連任而無法被推舉為社會福

利委員會委員之困擾。 

本案經主席裁示，請委員書面投票，以充分了解各位委員之意見，請

於下方表格勾選欄，勾選 1項最適切之選項，於 94 年 4月 18 日前傳真至

本府社會局第七科（傳真：2720-6516），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，您的意見

將作為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之參考。 

 
勾選欄 選 項 委 員 意 見 說 明 

 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「得

續任 1次」 

 

 

 

 

 

 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任期取消

「得續任 1次」之規定 

 

 

 

 

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敬上 

附件 


